梧州市万秀区2017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公告
根据广西2017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安排，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将于10月份开始。为做好我区2017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及对象
（一）认定范围
在万秀区内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申请人员须户籍或人事关系在梧州市万秀区）。
（二）认定对象
1．参加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取得合格证的人员。
2． 2016年毕业时未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
3．2011年及以前入学，在学期间因参军入伍（学校保留学籍）等原因，于2016年或2017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应届本科（专）科毕业生。
二、申请报名方式
申报人员采取网上申报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即申报人员在规定的报名期限内登录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后，到万秀区教育局师训办递交申报材料进行现场确认。凡只进行网上申报而未作现场确认者申报无效。
三、认定时间和地点

根据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统一安排和我区实际，今年认定工作时间安排如下：

（一）系统开放时间：11月6日—12月22日之间的每个工作日7:00-24:00。
（二）网报申请时间：11月6日—12月6日。

（三）现场确认时间和地点

1.时间：12月4日—12月8日，上午8:30-11：30，下午 15:00-17:30。
2.地点：梧州市万秀区教育局人事办（梧州市新兴一路60号振兴小学前座7楼702室）。

四、认定条件
（一）应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二）应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需的知识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应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2017年秋季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的学历条件放宽到我区全日制中等师范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这部分人员必须是在教育厅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的人员，未备案的不予认定。
（四）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其中，申请认定非语文学科教师资格者，申请时其户籍或工作单位所在地在县（区）级人民政府驻地以外乡镇、村的，其普通话水平可以为三级甲等。
（五）户籍或人事档案在万秀区管辖区内。
（六）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试行）》，具有符合规定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身体条件，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医院体检合格。

五、认定流程
（一）网上申报
1．非参加国家统一考试人员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进行网上注册和填报申请人信息，选择“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教师资格申请报名注册及认定进度查询。
2．参加国家统一考试人员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选择“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教师资格申请报名注册及认定进度查询。
（二）现场确认
1. 申请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前往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现场确认点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凡只进行网上报名而未进行现场确认者申请无效。申请人不得跨区、跨点确认，不得委托他人代理确认。
2. 现场确认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原件一式2份（在报名系统下载打印，所贴照片必须与网报上传的电子照片同一底版）；

（2）户籍证明（户口簿） 或人事档案托管证明原件、复印件；

（3）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原件；
（4）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医院出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原件（万秀区体检指定医院为：市红会医院、市人民医院、市工人医院），体检表上的结论应明确填写“合格”或“不合格”（体检结论有效期为1年），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
（5）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6）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7）参加国考人员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也可提供打印好的“网页版”考试合格证明。
（8）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9）免冠彩色标准相片1张（小2吋，3.5×4.5cm，要求与网报上传的电子照片同一底版）；
（10）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3. 材料提交要求
（1）.申请人所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细则（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对隐瞒事实、伪造申请材料等弄虚作假行为或使用假资格证书者，一经查实，5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教育行政部门应没收证书，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变造、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申请材料要求统一使用A4纸打印或复印，其中，第1、4项的《申请表》和《体检表》要求双面打印（《体检表》和《思想品德鉴定表》可在“广西教师教育网”或“梧州教育信息网”下载）。

（3）.各类材料需按照填表要求完整规范填报，并按上述材料顺序依次排列予以提交，不需装订。
（三）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在受理申请期限终止之日起30个法定工作日内作出资格认定的结论，并以适当方式将认定结果通知申请人。
（四）颁发证书
经认定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按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的通知要求，按时到指定地点领取教师资格证书。
咨询电话：0774—3953035。
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

      2.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3. 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系统网上报名使用说明

　　　
 梧州市万秀区教育局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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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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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系统网上报名使用说明
　　

申请人在教师认定机构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进行网上注册和填报申请人信息，具体步骤：

第1步：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后，参加全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人员从“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网报入口”报名。非参加全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人员点击“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进入网上报名流程。

第 2步：阅读“申请人必读”和“确认服务条款”，点击“下一步”。

第3步：选择资格种类和认定机构。

“资格种类”：请按照本人申请的教师资格类型选择，如“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等；

“认定机构”：申请高中和中职教师资格（含实习指导教师）请选择“梧州市教育局”，申请初中及以下教师资格的请选择本人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局。

第4步：选择确认点，请选择本人申请的认定机构；

注：选择正确的“认定机构”和“确认点”是关键步骤，如 “认定机构”和“确认点” 选择不正确，会导致认定机构无法确认。

第5步：阅读注意事项、填写身份信息、填写申请材料。

页面第一部分为“申请人的基本信息”，此部分信息不可修改。如果需要修改，则需要点击上一步返回相应申请页面修改。

页面的第二部分为“登录信息”，此部分信息为必填信息，无论是“暂存”还是“提交”，申请人必须填写并记住自己设置的密码。

上传照片的格式要求：

1.照片文件类型必须为jpg，例如：00001.jpg；

2.照片要求宽114像素，高156像素，文件大小不得超过20KB；

3.申请人近期免冠彩色标准证件照，淡蓝色、红色或白色背景，无边框；正面照，免冠，无头饰。请确保粘贴在申请表上及现场确认时提交的照片与此电子照片同一底版。
第6步：点击“提交”，申请完成。

第7步：申请人登录。登录后可修改和查看申请信息、查看申请状态、下载打印申请材料。
